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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公眾公眾公眾人士人士人士人士要求要求要求要求親臨親臨親臨親臨諮詢平台諮詢平台諮詢平台諮詢平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表表表表述述述述市區更新意市區更新意市區更新意市區更新意見的見的見的見的     

處處處處理準則及理準則及理準則及理準則及安排安排安排安排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公 眾 人 士 要 求 親 臨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地 區 諮

詢 平 台 ( 下 稱 「 諮 詢 平 台 」 ) 會 議 表 述 有 關 市 區 更 新 事 宜 的 處 理

準 則 及 安 排 建 議 徵 詢 委 員 意 見 ， 並 請 委 員 討 論 並 通 過 有 關 建

議 。  

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2 .  諮 詢 平 台 作 為 一 個 諮 詢 架 構 ， 目 的 在 加 強 地 區 參 與 市 區

更 新 工 作 ， 提 供 充 分 的 公 眾 諮 詢 渠 道 例 如 舉 辦 工 作 坊 及 研 討 會

等 ， 讓 社 會 各 界 及 區 內 人 士 有 機 會 在 市 區 更 新 的 規 劃 過 程 中 ，

就 不 同 議 題 提 出 意 見 ， 以 實 踐 新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 以 人 為 先 ， 地

區 為 本 ， 與 民 共 議 」 的 工 作 方 針 。 諮 詢 平 台 成 立 以 來 ， 不 斷 有

公 眾 人 士 要 求 親 臨 諮 詢 平 台 會 議 ， 向 委 員 直 接 表 述 有 關 市 區 更

新 的 意 見 。 有 委 員 亦 認 為 諮 詢 平 台 作 為 一 個 聆 聽 公 眾 意 見 的 諮

詢 架 構 應 適 當 地 開 放 予 公 眾 ， 包 括 個 别 人 士 及 團 體 （ 例 如 關 注

團 體 、 居 民 組 織 和 私 人 發 展 商 等 ） ， 親 臨 諮 詢 平 台 會 議 與 委 員

交 流 對 市 區 更 新 的 意 見 。  

3 .  為 協 助 諮 詢 平 台 適 當 及 有 系 統 地 處 理 上 述 公 眾 要 求 ， 本

文 件 就 提 交 意 見 的 準 則 及 處 理 安 排 作 出 以 下 建 議 ， 請 委 員 考 慮

和 作 出 討 論 。  

 



九龍城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九龍城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九龍城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九龍城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  

 

 文件編號 :  DU RF  KC/1 0 / 20 11  

 

2  

 

提 交 意 見提 交 意 見提 交 意 見提 交 意 見 準 則準 則準 則準 則     

4 .  任 何 個 别 人 士 及 團 體 如 有 意 親 臨 諮 詢 平 台 會 議 就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事 宜 作 出 表 述 （ 下 稱 「 表 述 者 」 ） ， 須 在 諮 詢 平 台 會

議 前 四 星 期 向 諮 詢 平 台 秘 書 處 提 交 書 面 表 述 內 容 ( 會 議 日 期 已 上

載 至 諮 詢 平 台 網 站 ) 。 一 般 而 言 ， 表 述 事 項 內 容 必 須 屬 於 諮 詢 平

台 的 職 權 範 圍 （ 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一一一一 ） 以 內 的 課題 並 符 合 以 下 的 準 則 ：  

( a )  關 乎 制 訂 九 龍 城 的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 即 有 關 區 內 重 建 發 展 、

樓 宇 復 修 、舊 區 活 化 ， 或 文 物 保 育 的 建 議 ， 包 括 ：  

( i )   有 關 建 議 會 為 地 區 及 公 眾 帶 來 顯 著 的 益 處 ；  

( i i )   有 關 建 議 會 帶 來 實 質 的 規 劃 增 益 ， 例 如 提 供 休 憩 用

地 / 社 區 設 施 及 美 化 環 境 措 施 等 ； 以 及  

( i i i )  有 關 建 議 有 助 活 化 或 提 升 社 區 活 力 及 凝 聚 力 。  

 

( b )  表 述 事 項 内 容 不 應 涉 及 九 龍 城 諮 詢 平 台 職 權 範 圍 以 外 的 事

宜 ， 例 如 現 行 的 市 區 重 建 賠 償 政 策 及 安 置 安 排 等 。  

處 理處 理處 理處 理 安 排安 排安 排安 排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5 .  當 秘 書 處 收 到 每 項 書 面 表 述 內 容 後 ， 會 根 據 上 文 第 4 段

的 準 則 先 行 評 估 有 關 表 述 內 容 ， 並 向 主 席 匯 報 評 估 結 果 。 經 主

席 同 意 後 ， 秘 書 處 會 安 排 建 議 內 容 合 符 準 則 的 表 述 者 出 席 會

議 ， 並 在 會 議 前 把 每 項 書 面 表 述 內 容 傳 閱 給 委 員 。 由 於 上 述

4 ( a ) 段 的 各 項 建 議 ， 或 會 涉 及 專 業 範 疇 ， 秘 書 處 會 先 就 書 面 表

述 準 備 簡 單 文 件 ， 提 供 任 何 有 助 理 解 書 面 表 述 內 容 作 的 背 景 或

政 策 資 料 補 充 ， 以 協 助 委 員 瞭 解 表 述 者 的 建 議 。 至 於 內 容 不 符

合 準 則 的 建 議 ， 秘 書 處 仍 會 向 諮 詢 平 台 作 出 報 告 ， 並 在 會 後 以

書 面 通 知 表 述 者 ， 解 釋 不 獲 安 排 表 述 的 原 因 。  

6 .  因 應 每 次 的 會 議 議 程 ， 秘 書 處 會 按 收 到 書 面 表 述 的 次 序

適 量 安 排 表 述 事 項 的 數 目 。 未 能 適 時 獲 安 排 的 表 述 要 求 會 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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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後 的 會 議 議 程 內 。 如 遇 上 大 量 合 符 準 則 的 表 述 意 見 需 作 安

排 ， 秘 書 處 會 因 應 情 況 檢 討 及 調 整 有 關 安 排 。  

7 .  為 了 達 到 適 量 開 放 諮 詢 平 台 予 公 眾 人 士 表 述 對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意 見 的 目 的 ， 秘 書 處 將 在 表 述 者 出 席 有 關 會 議 後 正 式 書

面 回 覆 表 述 者 ， 是 否 會 把 建 議 納 入 將 來 諮 詢 平 台 向 政 府 提 交 的

九 龍 城 地 區 市 區 更 新 藍 本 內 ， 又 或 會 有 其 他 回 應 。  

 

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     

8 .  請 委 員 就 以 上 處 理 準 則 及 安 排 提 出 建 議 。 如 認 為 恰 當 ，

請 同 意 通 過 有 關 建 議 。 秘 書 處 會 根 據 獲 通 過 的 建 議 去 處 理 公 眾

人 士 親 臨 諮 詢 平 台 會 議 作 出 表 述 的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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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處秘 書 處秘 書 處秘 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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